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經濟部移送企業債權債務 
協商案件自律規範 

 

本會 100年 12月 9日第 10屆第 2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0年 12月 15日金管銀國字第 10020007170號函准洽悉 

中央銀行 100年 12月 15日台央業字第 1000055530號函准洽悉 

本會 101年 5月 31日第 10屆第 4次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101年6月22日金管銀國字第10100190980號函准洽悉 

中央銀行101年6月18日台央業字第1010026013號函准洽悉 

本會 101年 11月 29日第 10屆第 5次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1年 12月 24日金管銀國字第 10100407850號函准洽悉 

中央銀行 101年 12月 17日台央業字第 1010050474號函准洽悉 

本會 102年 5月 30日第 10屆第 27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102年6月20日金管銀國字第10200169650號函准洽悉 

中央銀行 102年 6月 14日台央業字第 1020024334號函准洽悉 

本會 102年 10月 25日第 11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本會 102年 11月 28日第 11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102年12月16日金管銀國字第10200342570號函准洽悉 

中央銀行 102年 12月 9日台央業字第 1020049159號函准洽悉 

本會 103年 5月 29日第 11屆第 2次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103年6月11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161820號函准洽悉 

中央銀行 103年 6月 11日台央業字第 1030024023號函准洽悉 

本會 103年 11月 27日第 11屆第 13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103年12月11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9520號函准洽悉 

中央銀行 103年 12月 10日台央業字第 1030045845號函准洽悉 

一、企業依「經濟部協助企業辦理銀行債權債務協商

作業要點」向經濟部申請銀行債權債務協商輔導

協處，經該部評估診斷通過並轉送最大債權金融

機構辦理債權債務協商之案件，金融機構應依下

列程序辦理： 

(一)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於二週內召開債權債務協

商會議，協商續借、展延或協議清償案件，前

述展延案件之展延期間至少為 6 個月。債權債

務協商會議召開前，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應邀集

債權金融機構召開會前會，以評估可行性及還

款條件。若經評估認尚具經營價值，其償債計

畫尚屬可行且未來有還款能力者，各債權金融



機構應依協商內容，採一致性步驟辦理。 

(二)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或經前款會前會決議如認

為有必要，得要求借款企業之負責人、大股東

或經濟部人員參與協商會議，同時為確認借款

企業之協商真意，得要求借款企業及其負責人

、大股東出具「繼續經營承諾書」 (格式如附

件 )。上述負責人、大股東之定義如下：  

1.負責人：公司董、監事，但債權銀行得視個

案情況自行界定負責人之範圍。  

2.大股東：持股 10%以上且未擔任董監事職務

之股東，但債權銀行得視個案情況自行界定

大股東之範圍。  

(三)前述債權債務協商會議決議經佔金融機構債

權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後，全體債權金融

機構應一體遵循。  

(四)各債權金融機構對續借、展延及協議清償案件

於主辦債權金融機構評估作業期間，暫不緊縮

銀根。 

(五)企業原借款續借、展延及協議清償案件如已有

協商決議者依原協議辦理，惟前述已有協商決

議之債權金融機構仍宜配合債權債務協商會

議之結論辦理。 

(六)前述續借、展延及協議清償案件，金融機構如

認有必要，得依協商會議決議要求企業聘請經

金融機構認可之會計師或財團法人台灣中小

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中小企業聯合輔導中心

）對企業營運及資金流向予以監督控管。 

(七)企業原借款如有經債權金融機構讓售予資產

管理公司者，前述債權債務協商會議及會前會

必要時得邀該資產管理公司列席商議。 

二、金融機構得對借款企業增提適當之授信條件(如:



徵提適當之連帶保證人、不得提前償還他行放款

、資產不得再提供他人設定、維持適當之財務比

率、適度調整借款利率、要求會計師監控其金流

…等)，以協助借款企業維持正常營運條件及利金

融機構暸解該企業借款資金運用情形。 

三、為防範借款企業或其保證人利用協商期間進行人

員、組織重大調整、脫產或轉讓帳款等有害金融

機構債權之行為，如有上述情事發生，金融機構

得採行適當保全措施或提出反對協商之異議。 

四、為降低企業支出，以利企業度過經營困境，並符

合公平正義及社會期待，必要時，金融機構得要

求企業負責人、董監事及高階主管之報酬予以適

當調整，並由債權銀行團監控。 

五、對未遵守協議者之制約機制： 

(一)債權金融機構違反協商決議者，最大債權金

融機構接獲企業申訴後，應即進行瞭解及處

理，並呈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央銀行

、經濟部，及副知本會。 

(二)企業若未履行協商決議時，由最大債權金融

機構召集全體債權金融機構研商有關措施及

後續處理方式。 

六、金融機構各級授信承辦人員辦理前揭授信續借、

展延、協議清償或擔保調整事宜，免除相關行政

責任。 

七、本規範適用對象為： 

（一）國內企業。 

（二）由國內企業作保或互保之境外企業。 

（三）與國內企業共用額度之境外企業。 

（四）與國內企業共同編製合併報表之境外企業。 

八、本規範受理申請期限至 104年 6月底為止。 


